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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申诉的时效分别规定比较妥当 

廖 明 

 

    时效限制是法律程序的基本要素。我国立法没有就刑事申诉规定时限是当前申诉案件积压多、重复申

诉率高的重要原因之一。一些诉讼当事人近乎无休止地多次申诉、多年申诉，使检察机关和其他司法机关

陷入大量的重复劳动和无效劳动之中，难以集中精力及时处理那些确有错误的案件，也给申诉人带来了精

神上的痛苦和物质上的损失。另一方面，由于时过境迁、证据灭失，给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复查申诉案件

造成困难，也不利于保护申诉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对申诉规定必要的时限，不仅不会影响申诉人行使申

诉权利，而且能使申诉人有一种紧迫感，及时申诉；并能保证检察机关和其他司法机关及时复查、发现和

纠正确有错误的裁判。刑诉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的四种情况，只是审判机关在对申诉案件复查后，应当予

以重新审判的情况，并不能成为申诉不应规定时限的理由。从世界范围来看，多数国家都对刑事申诉规定

了时效限制。综上，我们认为对刑事申诉规定时效限制是符合法律精神的。  

    申诉时限应从刑事裁判生效之日起算。凡是在期限内不提出申诉的，其申诉权视为自动放弃，检察机

关不予审查。至于申诉时限以多长为宜，同样应考虑多种因素的协调与平衡。既要考虑到司法成本和效

率，也要考虑到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既要考虑到立法设置再审程序的目的，也要考虑到实践中存在的

问题和困难。我们认为，刑事申诉可以分为有利于原审被告人的申诉和不利于原审被告人的申诉。对于有

利于原审被告人的申诉，可以规定较长的时限；对于不利于原审被告人的申诉，可以规定相对较短的时

限。这样区分的主要原因是考虑到设置再审程序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给原审被告人提供一个法律救济的机

会。  

    对于不利于原审被告人的申诉，我们认为，应参照刑法规定的追诉时效，结合对原审被告人判处刑罚

的长短来确定。其中，原判无罪而被害方要求申诉的，申诉时限应根据所诉罪名的法定最高刑的相应追诉

时效来确定。具体来说，申诉时限应为犯罪行为发生后在相应追诉时效内的余数，即原判５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管制、拘役的，或者所诉罪名的相应追诉时效为５年的，申诉时限为５年减去犯罪行为发生到裁判生

效这段时间所得到的余数；原判５年至１０年有期徒刑或者所诉罪名的相应追诉时效为１０年的，申诉时

限为１０年减去犯罪行为发生到裁判生效这段时间所得到的余数；原判１０年以上的，依此类推。但独立

适用附加刑的，申诉时效为５年。如此设计是因为申诉作为一种程序制度，不能脱离实体法的规定单独起

作用；而申诉的结果往往直接关涉到谁应当承担刑事责任，承担多大的刑事责任，被害人和原审被告人的

合法权益是否得到了充分的保护。因此，从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和追究真正犯罪人刑事责任的角度出发，

参照追诉时效确定申诉时限较为合适。但如果案件已过刑法的追诉时效，为了维护生效裁判的稳定和已然

形成的社会秩序，则没有必要再去追究。  

    此外，立法还可以列举的方式明确规定少数不受时效限制的例外情况，例如，在申诉时限届满之后发

现了证明原审被告人无罪的新证据，而且这种延迟发现确实是客观原因所致等。  

     

    （廖明（1978－ ），男，湖北鄂州人，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讲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

方向为：证据学、侦查学、刑事诉讼程序、司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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